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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证是没有的，电池参数是虚标的，销售套路是环环相扣的

直播间买“老头乐”上路秒变“惊魂车”
在某直播间里，主

播信誓旦旦地承诺“3000
元就把四轮代步车给你包邮到

家”，转到私聊后，销售人员却表示
“特价车需要抢名额，先付定金，抢不到
就退款。”最终成交时，老人支付的金额
往往高达两三万元。

近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出现了
一种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老头乐”电动
车销售骗局。这些售价动辄上万元的

“老头乐”没有出厂合格证，虚标电池
参数，上路就变“惊魂车”，而环环

相扣的销售套路让消费者
维权时困难重重。

每天早上九点半，销售“老头
乐”（低速四轮电动车）的直播间准
时开播。

在某直播间里，一位号称“厂家
直销”的女主播身后摆满了四轮电动
车，这些车的外形酷似各类名牌车。
主播不时敲打车身展示材质，吸引了
不少中老年观众留言咨询。

杨蕾的父亲常年在重庆的乡镇
生活，一直想有一辆能遮风挡雨的四
轮车代步运输。尽管不相信车子真
会这么便宜，但看到“厂家直销”的直
播后，他还是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
式。很快，有销售添加他为好友，引
导其下单购买。

销售自有一套“话术”：大型、高配
置的车子电机更好，跑得更远，售价
两万多块钱。如果交了定金，即使抢
不到特价车，买其他车型也有优惠。

杨蕾的父亲浏览了这名销售的
朋友圈，发现都是车辆生产、客人转
账、送货上门的视频。该销售表示，
自己做这行已有很多年，经验丰富。

考虑到村里都是山路，杨蕾的父
亲选了“更昂贵、质量更好”的车子，

花了21000多元，差不多是他打工一
年的收入。物流运到的那天，杨蕾的
父亲早早在高速路口“接车”。按照
销售的说法，试驾后不满意可以退货
并全额退款。从路口往家开的过程
中，他发现，车子有点“不太对劲”。

“车跑到离我家还有五六公里的
地方就熄火了，当时我和我爸一起
把新车拖回来的。”杨蕾告诉记者，
当时她在家里，听父亲打来电话说
车抛锚在半路上时，她的第一反应
是“吓死了，人别再出点什么事
儿”。等车到家后她和父亲仔细检
查发现，电机已经发烫了，“就跟要
爆了一样”，整车有严重的塑料感。
此后，杨蕾的父亲又试驾了两天，其
中一次车停在半坡熄火了，几乎是连
人带车“出溜”下去了。

实际上，买到“三无老头乐”的受
害者并不止杨蕾一家。近期，数位消
费者向记者反映，自己被“老头乐”销
售“套路”了，花了数万元买了质量低
劣、形似玩具、没有合格证的低速四
轮电动车。

周伯友（化名）在某电商平台看

到“老头乐”的宣传，发现“厂家直销”
的价格比线下店铺便宜1万元左右。

“销售说有8年的电池保障，还能免费
换新、各种升级，真的说得非常好。”

周伯友的女儿周霞（化名）告诉
记者，车子送到的时候，她也开了一
次，“感觉很轻，没有落地感”，仔细检
查后发现，“胶条跟乱打的一样，不平
整，底盘是焊接的，车轮也是歪的”。
更重要的是，收到的车辆没有合格
证、发票等基本文件和票据。

“送到维修站检查的时候，师傅
说你这个电池太差了，怎么买这么劣
质的车。”周霞说，如果打开销售所说
的“能开230公里”的增程器，那么车
子的声音会像拖拉机一样大，并且弥
漫着刺鼻的柴油味。

在发现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后，杨蕾、周伯友等人联系售后，希望
退车退款。然而，此时售后的说法则
和购买前的承诺完全不同了。对方
表示，可以补交1500元更换电机或
零配件，但“退车是绝对不可能的”。
杨蕾的父亲在连续两次沟通后，还被
售后拉黑了。

像玩具车一样的“老头乐”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老
头乐”的销售团队普遍使用“直播间
低价引流，私聊高价成交”的模式，引
导消费者脱离平台进行交易。

“先是说加好友能发更详细的产
品资料，再表示一对一转账不让平台
赚取手续费，给我们的价格也能更
低。”周霞告诉记者，她曾表示不放
心，但是销售发来了一系列客户的付
款记录和他们的发货视频，甚至自己
的身份证。“后来维权的时候我才发
现，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营业执
照他始终没有发给我。”

杨蕾也是在帮父亲投诉时才发
现，自己甚至不知道所谓的厂家“具
体地址”在哪里。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脱离平
台私下交易存在多重风险，消费者可

能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找不到维
权主体，但现实中不少商家或主播
经常以私下可以打折优惠等方式诱
导消费者进行私下交易。由于私下
交易行为绕过了平台的日常管理，
也逃避了有关部门的行政监管，所
以更容易出现侵权问题，而且一旦
出现问题，消费者往往很难通过正
常渠道维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销售团
队组织严密，通常分为三个小组：直
播间引流组负责用“听起来很真”的
话术吸引观众，低价引流；销售组则
诱导消费者一步步支付定金，并根据
客户心理推荐车型；财务组（往往是
物流公司）专门负责收款，资金到账
后负责切断联系。周霞告诉记者，物
流公司给了她付款码，维权时她需要
证明平台店铺、销售、物流公司三者

是一家的，非常麻烦。
曾在某“新能源老年代步车”销

售公司做过销售的黄明（化名）向记
者透露：这些地区卖“老头乐”的都是
一个套路，主要骗农村地区的中老年
人。“先让你交一两千元的定金，然后
给你发视频看车，看完再继续交钱，
凑够5000元就发货，到货后再付尾
款。”在他看来，这种车最关键的问题
是没有安全保障。由于无法接受这
一工作性质，黄明在入职一段时间后
果断辞职。

记者以应聘销售的名义，通过某
招聘软件与“新能源老年代步车”公
司取得联系。对方表示，销售有现成
的直播话术，应聘者可整理学习后前
来面试。公司会将潜在客户信息分
配给销售人员，再由销售人员按照固
定话术推荐车型，促成交易。

连环套路兜售“三无”产品

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老头乐”
为何能顺利地生产和销售？四川德
阳公安曾指出，很多厂家生产的“老
头乐”并非正规乘用车，而是以“厂
区代步车”的名义申报生产的。陈
音江表示，销售商在明知消费者买
来会用于道路行驶的情况下，隐瞒

“厂区代步车”的申报事实，大肆宣
传其“上路”功能，这是明显的违法
行为。

记者查询发现，在“工信部车辆
产品信息查询系统”中输入车辆型
号，可以核对实车是否在公告目录
内。不在公告目录内的电动三轮
车、四轮车不得注册登记，未登记注
册的车辆严禁上道路行驶。

周霞表示，自己在销售的朋友
圈看到，其他购买者的家庭条件也
并不好，“土路、砖头砌的老房子，还
花这么多钱买了个‘心塞’”。

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刘延烽律师表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四条，经营者提供商品不
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有权要求退
款。但在这类案件中，“老头乐”的
生产销售已形成完整的灰色产业
链，整个链条环环设防，导致消费者
维权时举步维艰。

在采访中周霞表示，为了维权，
她创建了多个账号与销售人员周
旋，最终获取了对方的营业执照信
息。她还向公司注册地的税务局举
报对方存在偷税漏税行为，后税务
部门责令商家补开发票，从而坐实
了商家的销售事实。正是这两份关
键材料，为她后续投诉和维权提供
了有力支撑。

记者了解到，周女士在当地
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帮助下，已
启动车辆核验程序。她告诉记者，

“经历这么多麻烦我才意识到，一开
始就不该让父母买‘老头乐’”。

这些劣质“老头乐”由于底盘
轻，车身结构脆弱，制动性能差，上
路行驶时极易侧翻或引发交通事
故，不仅会带来严重的人身伤害，还
可能让购买者把养老钱赔得精光。

在直播间，销售曾向消费者承
诺“不要驾照就能开”“有很多七十
多岁的客户”，这一点精准迎合了部
分老年群体对出行便利的需求。然
而，以“厂区代步车”名义生产的“老
头乐”实际上仅限于景区、园区、厂
区等封闭区域使用，不得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
一十九条所定义的“道路”上行驶，
一旦上路，极可能被交警依法查扣。

陈音江也在采访中呼吁老年消
费者，不要为了一时方便，在不考虑
安全的情况下购买这种“老头乐”，

“可能看起来占了便宜，但实际上要
承担更多的金钱乃至生命安全的风
险，得不偿失。要通过正规渠道，购
买符合安全规范的合格产品”。

（央视 卢洋）

瞒天过海的
“厂区代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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